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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2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1,633,0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1.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熊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经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肖明华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董事长熊涛、独立董事蒋春黔、蒋骁、刘颖斐、孙燕

萍、姜颖、刘信光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帮俊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31,633,087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园区工厂实施年产1万吨酵母分装线智能化改造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31,633,087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俄罗斯公司实施年产8000吨酵母制品扩建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31,633,087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埃及公司实施年产2万吨酵母制品扩建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431,633,087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

102,181,417 100 0 0 0 0

2

关于园区工厂实施年产1

万吨酵母分装线智能化改

造项目的议案

102,181,417 100 0 0 0 0

3

关于俄罗斯公司实施年产

8000吨酵母制品扩建项

目的议案

102,181,417 100 0 0 0 0

4

关于埃及公司实施年产2

万吨酵母制品扩建项目的

议案

102,181,417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詹曼、梁成坤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具

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98� � �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2022-015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2022年1月24日，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

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2022年2月9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25日及2022年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回购议案，公司将以23.80527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168,000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拟用于支付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款共计3,999,285.36元

（不含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回购完毕后10日内，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832,860,943元减少

至832,692,943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

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

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

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湖北省宜昌市城东大道168号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申报时间：2022年2月10日起45天内（上午8:30-12:30；下午13:30-17:00，双休日

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周帮俊高路

4.联系电话：0717-6369865

5.传真电话：0717-6369865

6.邮政编码：443003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0日

关于工银瑞信瑞兴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变更募集期的公告

工银瑞信瑞兴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的募集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4004号文注册，已于2022年1月7日开始募集，原定

募集截止日为2022年2月25日。

根据统计， 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和认购户数均已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备案条

件。 为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工银瑞信瑞兴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工银瑞信瑞兴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本基金托管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期提前于2022年2月10日

结束，自2022年2月11日（含当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本公司网站上的《工银瑞信瑞兴

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工银瑞信瑞兴一年

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工银瑞信瑞兴一年定期开放纯债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工银瑞信瑞兴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icbccs.com.cn） 或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000529� � � � � �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2022-06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1月份畜禽养殖业务主要产品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生产经营业务中包括畜禽养殖业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

披露要求，现将公司2022年1月份畜禽养殖业务主要产品销售情况披露如下：

一、2022年1月份生猪销售情况

2022年1月份，公司销售生猪8,101头（其中：销售种猪137头、猪苗6,319头、肉猪及淘

汰生猪1,645头），收入568万元，生猪销售均价15.61元/公斤，环比变动分别为7.3%、-11.

9%、-11.7%，同比变动分别为-59.2%、-87.3%、-74.2%。 主要指标变化因素如下：1、公司

生猪销量同比下降59.2%，主要原因是市场需求波动所致；2、公司生猪销售收入同比下降

87.3%，主要原因是生猪销售均价降低叠加销售量减少所致；3、公司生猪销售均价同比下

降74.2%，主要原因是受国内生猪市场行情变化，价格回调影响所致。

二、2022年1月份鸡产品销售情况

2022年1月份，公司销售鸡苗258万羽（其中：销售商品代鸡苗258万羽），收入305万

元，鸡苗销售均价1.19元/羽，环比变动分别为3.6%、5.6%、2.6%，同比变动分别为29.3%、

87.5%、45.1%。 主要指标变化因素如下：1、公司鸡苗销售收入同比上升87.5%，主要原因是

相比去年鸡苗销售量和均价上升叠加所致；2、公司鸡苗销售均价同比上升45.1%，主要原

因是受市场行情变化，价格变动影响所致。

三、特别提示

1、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畜禽养殖业务的销售情况，不包含其他业务。

2、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作为

阶段性财务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3、基于非洲猪瘟疫情对养猪行业的影响仍未完全消除，未来出栏量仍存在月度波动的

可能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二年二月十日

关于建信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

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建信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建信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45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

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建信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建信中证细分有色金属产业主题ETF

场内简称：有色ETF基金

基金主代码：516680

基金运作方式：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1年2月1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

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本基金将自动终止并根据《基金

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22年2月9日， 本基金已连续45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特此提

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

同》的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

再办理申购、赎回、二级市场交易等业务，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

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3、如有疑问，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cbfund.cn）或拨打客户服

务电话（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000959� � � � � � � �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4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1月生产经营快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运营及重点产品产量情况

2022年1月，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运营稳定顺行，实现新一代

超细晶高强汽车外板系列新品国内首发， 锌铁合金镀层等高端冷轧汽车用钢产销大幅提

升。 高端电工钢产品产销量持续提升，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受产线检修影响，当月电工钢产

量同比有所下降。

重点产品产量如下：

序号 品种 本月产量（万吨） 同比（%）

1 汽车板 30 -7

2 电工钢 11 -22

3 镀锡板 5 2

4 酸洗汽车用钢 8 27

注：此表数据为公司部分重点产品产量快报数据，不能以此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其它经营动态

（一）1月新增产品认证机会286项，其中汽车板产品169项，酸洗板产品109项，冷轧非

汽车产品7项，热轧产品1项。

（二）1月高牌号无取向电工钢销量同比增长约31%，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销量同比增

长约265%，取向电工钢0.23mm及以下薄规格产品销量同比增长约18%。

（三）首钢新一代超细晶高强汽车外板UF钢系列新品国内首发，产品满足新一代高强

外板的稳定成形、免中涂涂装、抗凹等高性能要求，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低碳外板产品。

（四）发挥公司产线优势，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高端冷轧汽车用钢产销创出高水平，锌

铁合金镀层、铝硅镀层、锌镁镀层产品销量分别同比增长约141%、25%、8%。

三、近期市场预判

受能耗双控、采暖季限产等多因素影响，钢铁供给持续受控；春节过后，下游需求逐步

释放，同时当前钢材库存水平较低，预计短期国内钢价震荡偏强运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9日

证券代码：600715� �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公告编号：2022-008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

汇金1667号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厦门信托汇金1667号” ）持有文投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文投控股” ）282,212,000股股份，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15.21%；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22年1月6日至2月9日期间，厦门信托汇金1667号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10,000,000股，减持比例0.5391%。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厦门信托－汇金

1667号股权收益权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282,212,000 15.21%

司 法 划 转 取 得 ：282,

212,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厦门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厦门信

托－汇金1667号

股权收益权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0,

000,

000

0.5391

%

2022/1/6

～

2022/2/9

集 中 竞 价

交易

2.80-3.8

5

32,

476,

382

272,

212,

000

14.68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厦门信托汇金1667号将根据二级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等因素综合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上述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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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2年2月7日、8日、9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停，但公司基本面没有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对于近期市场对北京冬奥会相关概念的关注，经公司核实，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冰

墩墩相关冬奥特许产品。公司所获特许生产、销售权益并非独家授权，且冬奥衍生品销售非

公司主要业务，未来销售热度能否持续存在不确定性。冬奥相关业务对公司最终收入、利润

的影响仍需详细统计，对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请以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受新冠疫情影响，影视行业复苏仍面临压力，公司影院经营业务恢复仍存在不确定

性。 2022年1月29日，公司发布《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预计

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00万元到-42,000万元，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相关风险。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2022年2月7日、8日、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停，公司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2年2月7日、8日、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停， 但公司基本面没

有重大变化，也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相关风险提示

对于近期市场对北京冬奥会相关概念的关注，经核实，将公司相关业务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于2021年6月签约成为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特许经营生产商和销售商。 公

司研发生产冰墩墩相关冬奥特许产品合计24款，包含冰墩墩运动造型陶瓷徽章15款、冰墩

墩运动造型时尚马克杯2款、冰墩墩陶瓷挂饰1款、含冰墩墩元素贵金属类纪念银章产品5

款、含冰墩墩元素工艺品类纪念徽章套装1款。

目前，冬奥衍生产品有特许生产商29家，特许零售商58家，公司所获特许生产、销售权

益并非独家授权，且冬奥衍生品销售非公司主要业务，未来销售热度能否持续，存在不确定

性。 冬奥相关业务对公司最终收入、利润的影响仍需详细统计，对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请以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此外，受新冠疫情影响，影视行业复苏仍面临压力，公司影院经营业务恢复仍存在不确

定性。 2022年1月29日，公司发布《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预

计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00万元到-42,000万元，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

登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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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平背乡

光伏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该协议为投资的框架性协议，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后正式生效；该协议涉及的数量

是双方合作目标，实际情况以未来实际发生为准；该光伏项目的实施须取得安仁县发展和

改革局备案，因此，协议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该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

一、协议签订概况

1.近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粤水电” ）与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平背乡人民政府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平背乡人民政府同意东南粤水电在安仁县平背乡投资建设光伏+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项目规划用地面积1500亩，具体建设内容为在自建食用菌大棚上发展光伏等

新能源产业，预计装机100兆瓦，总投资4亿元。 东南粤水电将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

款等进行投资。

2.该光伏项目的实施须取得安仁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

3.东南粤水电将根据该项目的具体情况，做好可行性研究工作，履行东南粤水电及公

司的决策程序。

二、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平背乡人民政府。

2.乡党委书记：马曼保。

3.办公地址：安仁县平背乡朴塘村。

4.公司与平背乡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平背乡人民政府发生类似交易。

（三）平背乡人民政府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地点：项目在郴州市安仁县平背乡开展示范创建，光伏生产经营模式成功

后，逐步在安仁县全县范围内延伸推广。

（二）项目建设规模与内容：项目由东南粤水电投资，规划用地面积1500亩，预计装机

100兆瓦，总投资4亿元。

（三）土地流转租金及支付方式

1.土地经营流转期限为20+5年，本期土地租期20年，20年期满双方续约5年。

2.土地流转租金：土地流转租金首次不高于200元/亩/年，每五年调整一次租金价格，

上调幅度每次增加20元/亩/年。

3.支付方式：项目开工动土前，东南粤水电一次性支付平背乡人民政府1年土地流转经

营租金，转入平背乡人民政府账号，由平背乡人民政府每年及时支付农民土地流转租金。

（四）双方主要责任与义务

1.平背乡人民政府责任和义务

（1）负责督促所辖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完成项目所需用地土地流转。

（2）协助东南粤水电与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协商签订《项目土地流转协议》，确保承

包期内东南粤水电在符合政策法规前提下自主经营使用。

（3）负责项目1500亩用地选址、土地流转和配合办理相关用地手续等工作，确保东南

粤水电项目用地合法权益。

（4）原则同意东南粤水电按照湖南省发改委《关于开展整县（市、区）光伏开发试点

的通知》（湘发改能源[2021]885号）文件，在自建食用菌大棚上发展光伏等新能源产业。

（5）配合东南粤水电积极争取项目发展政府相关配套政策支持。

（6）配合东南粤水电按照产业发展规划组织培养各类生产经营人才队伍。

（7）项目示范成功后，负责协助东南粤水电在安仁县大力推广项目模式，并协助东南

粤水电落地农光互补延伸发展。

2.东南粤水电的责任与义务

（1）在安仁县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安排人员配合平背乡人民政府积极开展项目前期工

作。

（2）负责投资建设光伏大棚。

（3）项目用地涉及建设用地的，由东南粤水电依法依规取得，所需费用由东南粤水电

承担。

（4）负责项目生产经营过程中依法依规、文明安全。

（五）其他

1.争议解决：双方因此协议履行产生争议的，应本着友好协商原则沟通解决。 协商未

果，可以诉诸法律途径维护相应合法权益。

2.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同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

3.本协议自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东南粤水电具备丰富的投资建设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经验、先进技术、充足人员和资

金保障，具备履行协议的能力。

2.协议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东南粤水电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平背

乡人民政府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该协议为投资的框架性协议，协议涉及的数量是双方合作目标，实际情况以未来实

际发生为准；该光伏项目的实施须取得安仁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因此，协议执行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2.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2022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2.该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无减持计划。

3.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协议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10日

附件：

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

序

号

公告

日期

框架协议

名称

框架协议内容

截至目前

的执行情

况

是否

和预

期存

在差

异

存在

的差

异是

否重

大

说

明

1

2019

年2月

20日

《风电项目

投资开发

协议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北省阳原县

发展改革局签订 《风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

书》。 阳原发改局同意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

公司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境内投资建

设风力发电项目，项目总规模为300MW，根

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24亿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2

2019

年4月

17日

《葫芦岛市

南票区风

电项目开

发协议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辽宁省葫芦岛

市南票区人民政府续签 《葫芦岛市南票区

风电项目开发协议书》。 南票区人民政府同

意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辽宁省葫芦

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暖池塘镇及沙锅屯乡

部分区域内开发风力发电项目，项目总规模

为200MW，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

资约16亿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3

2020

年5月

7日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勒泰地

区布尔津

县风电项

目开发合

作协议书》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人民政府签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

风电项目开发合作协议书》。 布尔津县政府

同意新疆粤水电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布尔津县所辖区域内投资建设风力

发电项目，项目总规模500MW，项目计划分

两期建设， 其中一期项目建设规模约为

200MW，二期项目建设规模约为300MW。

根据市场价格，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33亿

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4

2020

年7月

29日

《风电项目

合作开发

框架协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粤水电能源有限公

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104团签订

《风电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 新疆第十

二师104团同意乌鲁木齐粤水电在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十二师104团境内投资建设风力

发电项目，项目预计总装机约50MW。 根据

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3.50亿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5

2020

年8月

19日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塔城地区

额敏县风

电项目合

作开发框

架协议》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塔城地区额敏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签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额敏县

风电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 额敏县商务

和工业信息化局同意新疆粤水电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额敏县玛依塔斯风区投资建设

风力发电项目，项目预计总装机约500MW。

根据市场价格，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30亿

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6

2020

年9月

22日

《东南粤水

电钦南区

风电开发

项目投资

合作框架

协议书》

《东南粤水

电钦南区

风电开发

项目补充

协议》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广西壮族自治

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签订 《东南粤水

电钦南区风电开发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书》《东南粤水电钦南区风电开发项目补充

协议》。 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同意东南粤

水电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境内

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项目预计总装机约

300MW， 其中，200MW的集中式风电和

100MW的分散式风电项目。 根据目前的市

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14.46亿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7

2020

年9月

22日

《粤水电钦

南区那思

镇200MW

农光互补

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

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广西壮族自治

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签订 《粤水电钦

南区那思镇200MW农光互补项目合作框架

协议书》。 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同意东南

粤水电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那

思镇合面山、上架山、黄羌岭和前进岭村一

带投资建设农光互补项目，项目预计总装机

约200MW。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该项目预

计总投资约8亿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8

2021

年3月

6日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第十二师

221�团光

伏发电项

目合作开

发框架协

议》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二师221团签订《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十二师221团光伏发电项目合作开发框

架协议》。 十二师221团同意新疆粤水电在

十二师221团水管所及四连辖区内投资建设

700MW光伏发电项目 ， 项目总用地约

16000亩。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

总投资约25亿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9

2021

年3月

25日

《新疆洛浦

县新能源

发电项目

框架 协议

书》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洛浦县人民政府签订 《洛浦县新能源

发电项目框架协议书》。 新疆洛浦县人民政

府同意新疆粤水电在新疆洛浦县规划光伏

区域内开发光储一体化项目，装机容量平价

1500MW，用地面积5万亩，总投资约60亿

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10

2021

年5月

13日

《合作开发

光伏发电

项目框架

协议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南阳市

鸭河工区管理委员会签订 《合作开发光伏

发电项目框架协议书》。 鸭河工区管委会同

意东南粤水电在鸭河工区境内投资开发

500MW集中式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具

体开发规模以河南省能源规划和最终申报

指标为准），项目总投资约25亿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11

2021

年7月

10日

《安化县粤

水电大福

镇300MW

林光互补

光伏发电

项目战略

合作框架

协议》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省益阳市

安化县人民政府签订 《安化县粤水电大福

镇300MW林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安化县人民政府同意东南粤水

电在安化县投资开发300MW林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项目初步规划投资12.8638亿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12

2021

年9月

11日

《罗山县子

路镇东南

粤水电

150MW�

农光复合

光伏能源

基地项目

投资框架

协议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南省信阳市

罗山县人民政府签订 《罗山县子路镇东南

粤水电150MW农光复合光伏能源基地项目

投资框架协议书》。 罗山县人民政府同意东

南粤水电在罗山县子路镇及周边区域投资

建设150MW农合光伏能源基地项目， 项目

预算总投资6亿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13

2021

年11

月10

日

《光伏发电

开发建设

项目招商

框架协议

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省邵阳市

大祥区人民政府签订 《光伏发电开发建设

项目招商框架协议书》。 大祥区人民政府同

意东南粤水电在邵阳市大祥区罗市镇投资

建设500MW光伏发电基地， 项目总投资20

亿元左右。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14

2021

年11

月19

日

《富山工业

园源网荷

储一体化

综合能源

管理项目

投资框架

协议》

公司与广东省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

会签订 《富山工业园源网荷储一体化综合

能源管理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富山管委会

同意公司在富山工业园区内投资建设源网

荷储一体化综合能源管理项目，具体建设内

容为分布式光伏项目、储能项目、综合能源

管理中心、智慧停车场等项目，项目总投资

约41.50亿元。

该项目正

在做前期

准备工

作。

否 否

-

-

股票代码：600941� � � � �股票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2022-005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国移动”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超额配售选择权（或称“绿鞋” ）行使期已于2022年

2月7日届满。 本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实施结果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超额配售情况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2021年12月22日（T日）本次发行申购

情况，协商确定启用绿鞋机制，按照本次发行价格57.58元/股，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126,

855,000股股票，约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00%。 超额配售的股票通过向本次发行的战

略投资者延期交付的方式获得。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情况

根据《中国移动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具体实施绿鞋操作的联席主承销商（以下简称“获授权主承

销商” ），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含第

30个自然日，若其为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获授权主承销商可使用超额配售股

票所获得的资金从集中交易市场（以下简称“二级市场” ）买入本次发行的股票，以稳定后

市，但每次申报买入价均不得高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累计净买入股数不得超过超额配售

股数。 本次后市稳定期结束时间为2022年2月7日。 在中国移动本次发行的后市稳定期内

（即自2022年1月5日至2022年2月7日），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本次发行超额配

售所获得的资金以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买入本次发行的股票合计69,787,133股，对

应4,018,343,118.14元，买入价为57.58元/股。

本次发行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已于2022年2月7日届满。 发行人按照本次发行价格

57.58元/股，在初始发行845,700,000股股票的基础上额外发行57,067,867股股票，约占

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6.75%。 发行人由此增加的募集资金总额为3,285,967,781.86元，连

同初始发行845,700,000股股票对应的募集资金总额48,695,406,000.00元，本次发行最

终募集资金总额为51,981,373,781.86元，扣除发行费用607,494,314.12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51,373,879,467.74元。

获授权主承销商将于后市稳定期结束后两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材料，将超

额配售选择权额外发行的股票和获授权主承销商从二级市场买入的股票划转给延期交付

对象。 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包括延期交付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日（2022

年1月5日）起锁定12个月，其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正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文莱投资局（Brunei� Investment� Agency）获配股票锁定期为

36个月。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股数为902,767,867股，其中：向战略投资者配售422,013,000

股，约占本次最终发行股数的46.75%；向网下投资者配售114,510,000股，约占本次最终发

行股数的12.68%；向网上投资者配售366,244,867股，占本次最终发行股数的40.57%。

三、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后中国移动股权结构变化

截至2022年2月7日，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后中国移动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后股权结构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前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战略配售部分 295,158,000 1.38% 422,013,000 1.97%

网下发行有限售条件部分 80,157,000 0.38% 80,157,000 0.37%

小计 375,315,000 1.76% 502,170,000 2.35%

二、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470,385,000 2.21% 400,597,867 1.87%

三、境外上市股份

20,475,482,

897

96.03% 20,475,482,897 95.78%

合计

21,321,182,

897

100.00% 21,378,250,764 100.00%

注：因四舍五入，持股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数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四、中国移动股份锁定期情况

截至2022年2月7日，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后，中国移动股份锁定期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后股权结构

锁定期限制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战略配售部分

144,145,000 0.6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36个月

277,868,000 1.30%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

网下发行有限售条件部分 80,157,000 0.3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6个月

小计 502,170,000 2.35% /

二、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400,597,867 1.87% /

三、境外上市股份 20,475,482,897 95.78% /

合计 21,378,250,764 100.00% /

注1：因四舍五入，持股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数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注2：锁定期自股票上市交易日（即2022年1月5日）起计算。

五、本次超额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

因本次行使绿鞋额外发行股票对应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51,788,010.14元，

本次发行最终募集资金净额为51,373,879,467.74元。 包括超额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内

全部募集资金将用于中国移动5G精品网络建设项目、云资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千兆

智家建设项目、智慧中台建设项目、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及数智生态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

投向项目。

中国移动将有效运用本次募集资金，进一步提升中国移动经营效益，强化风险管理，充

分保护中国移动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注重中长期股东价值回报。

发行人：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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